校内电动自行车集中充电站使用说明及注意事项
全体教职工及同学：为贯彻落实相关文件要求及《哈尔滨师范大学电动车管理办法》，保障校园电动车充电安全，维护校园秩序，我校已在以下地点建设了四处电动自行车集中充电站，现已完成安装调试，正式投入使用。现将相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1、 充电站位置
江南校区：留学生一公寓西北侧（和兴三道街西门附近）；
[bookmark: _GoBack]江北校区：第五学生公寓东北侧；
江北校区：梦溪宾馆北侧（网球场旁）；
江北校区：人文楼东侧。
二、充电站使用注意事项
为确保充电安全，请全体教职工及同学严格遵守以下规定：
1. 依规充电，文明充电，安全充电：充电站仅供两轮电动自行车使用，禁止其他类型车辆充电。
2. 禁止私自拉线充电：严禁在宿舍、教室、实验室等公共场所为电动车或电瓶充电，禁止私拉电线或室外飞线充电。
3. 安全防范措施：充电时请合理控制充电时间，充满后及时断电。如发现充电异常（如发热、冒烟等），请立即停止充电并妥善处理。
4. 禁止无人看管长时间充电：电动车充电时请勿长时间离开，避免安全隐患。
5. 禁止电动车及电瓶进楼入户：电动车停放、充电应遵守消防安全规定，禁止将电动车或电瓶带入宿舍楼、教学楼等室内场所。
6. 禁止使用非法改装或破损设备：严禁使用非法改装的锂电池、破损或老化的电池及充电器，禁止使用非原厂电池及充电器。
7. 充电站内禁止吸烟：充电站为消防安全重点区域，严禁吸烟或使用明火。
8. 按序摆放，充满即走：请按顺序停放电动车，充电完成后及时移车，避免占用充电资源。
9. 极端天气暂停充电：如遇雷暴、暴雨等极端天气，建议暂停充电，确保安全。
10. 严禁私自改装充电设备：禁止在站内私自接线、改装充电线路或插座，避免引发安全事故。
11. 火警处理：如遇火警，请立即远离现场并拨打火警电话：0451-88060119。
三、收费标准
电费：按民用电标准计费，0.51元/度；
服务费：无；
充电费用=充电度数×0.51元。
4、 使用说明
选择空闲插座插入充电器→扫描插座上方二维码→选择充电时间→预付费→开始充电→充电结束→剩余金额自动退回。
五、设备维护与咨询
如遇充电设备故障或其他问题，请更换充电口充电，并联系设备维护人员，联系电话：0451-88060418。
